
明年起税务部门
统一征收“五险”

□丁家发

随着暑期的到来，许多小区泳池受
到家长与孩子的热捧。然而，7月15
日，漳州市某小区一名8岁男孩在小区
泳池溺亡事件，引起市民对小区游泳池
安全监管问题的担心。据媒体报道，眼
下大部分小区的泳池均对外承包经营，
很多小区泳池的救生人员不足，且有些
救生员无资格证，甚至有兼职学生当救
生员，存在不少安全隐患。（新华网）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游泳场馆必须
按比例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救生员，在
场馆随时观察泳池内情况，一旦游泳者
发生溺水等意外情况，第一时间进行施

救，保障游泳者的生命健康安全。然
而，有不少游泳场馆经营者的安全意识
淡薄，或是抱着侥幸心理，或是为了节
约经营成本，往往误以为一个人只要熟
练掌握游泳知识，就可以担任泳池的救
生员，大不了对临时招聘的救生员进行
简单培训就上岗了。这是极大的认识误
区，也为泳池安全留下沉重隐患。

这些临时凑数的救生员，由于没有
专业的救生知识，临场施救经验不足，
一旦遇到游泳者突发溺水等紧急状况，
往往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从而耽误
宝贵的施救时间。

事实上，作为专业救生员，其要求
非常严格，考证的内容不仅有基本业务
知识，还有实际操作技能，包括急救常

识的培训，且拿到救生员证后，每年还
需要年审。此外，按照规定，每个正规
的游泳场馆都必须按比配备合格的救生
员。这一点，许多小区游泳池要么没做
到，要么做到了也只是凑够要求的人数
而已。

各地监管部门对没有配备相应比例
或合格救生员的游泳场馆，应当责令其限
期进行整改，凡是整改不到位的游泳场
馆，坚决予以关停和禁止营业。卫生防疫
部门也要做好泳池水质及环境卫生的日
常检查、抽查，泳池水质不达标或卫生环
境差的，也要责令整改，对拒不整改或整
改不到位的，吊销相关资质和许可，不让
泳池成为疾病传播的“温床”，从而充分保
证游泳者的生命健康安全。

一查到底 方可纾解疫苗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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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速递

游泳馆救生员 不能成为摆设

□杨玉龙

7月18日，记者从食品安全宣传周
活动上获悉，由国内第一个食品药品谣
言数据库支撑形成的《2017年食品谣言
治理报告》正式发布。通过对2017年食
品谣言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传播最多的
渠道是微信，占比高达72%；其次是微
博，占比21%。制作传播小视频成了谣
言的助推器，甚至出现通过剪辑形成的
“视频特辑”。（《北京青年报》）

谣言危害之甚人所共知，特别是在互
联网时代，传谣的速度相当快，对社会的
危害不可估量。而涉及食品安全方面的
谣言，不仅会给受众带来极大干扰，而且
轻则会波及个体企业及经销商，重则可以
打垮一个行业。比如，类似“塑料紫菜”

“棉花肉松”“假鸡蛋”等谣言，扰乱了百姓
的消费判断，也波及了行业发展，足见其

危害性。
小视频相对于其他传播模式，一是制

谣传谣便捷，如，微信小视频有的只有几
秒钟，拍摄和发送都由用户完成，几乎无
法约束；二是小视频内容审核难，因为视

频不像文章，没有关键词可搜索；三是辟
谣难，因为可视化制作过程让谣言可信度
大大提升，给辟谣增加了难度。

谨防小视频成谣言助推器，需要多方
给力。其一，小视频平台须切实负起责
任。比如，上述报告对2017年食品谣言的
传播渠道进行分析后发现，传播最多的渠
道是微信，占比高达72%。据此，微信官
方应引起重视，通过完善内容审核机制，
以及违规用户惩戒机制等，以净化微信使
用环境。

其二，须防范与打击并重。一方
面，相关部门针对制谣传谣的规律，有
必要进行专业分析研判，对食品安全谣
言进行风险预警；另一方面，也应加强
相关知识的普及，让公众熟知制谣传谣
的危害，以及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提
升公众抵抗谣言的能力；再者，通过对
制谣传谣者的精准依法打击，以震慑后
来者不敢肆意而为。

□佚名

7月1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发布通告称，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在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过程
中存在记录造假等行为。这一风波尚未
平息，7月19日一波又起，或者说是
沉渣泛起——长生生物公告说，他们收
到了吉林省食药监局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原因是长生生物全资子公司长春长
生生产的一批“百白破”疫苗“效价测
定”项不符合规定，是劣药，罚没款总
计344.29万元。（详见本报今日14版）

此次有问题的狂犬病疫苗所幸并未
流出，但关于疫苗的文章再次刷屏，也
带来不少焦虑。当此之时，更应该用

“权威的真相”来回应公众的疑问：“生
产记录造假”的具体情况如何？对疫苗
功效有何影响？之前的疫苗是不是存在
同样的问题？问题“百白破”疫苗流向
了何处？这需要各地卫生部门、疾控中

心和食药监部门迅速行动起来，作出翔
实调查，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安抚社会
情绪，疏导公众焦虑。这是应对围绕疫
苗出现的舆情时，最关键的一环。

疫苗事关生命健康，质量安全容不
得半点瑕疵，不能有一点侥幸。此次疫
苗事件引来广泛关注之后，很多人在朋
友圈晒出自家孩子的疫苗接种记录，可
见公众对此事高度重视，也再一次提醒
相关机构加强监管、提醒相关企业不要
触碰“红线”。

构建“疫苗信任”，要“两只手”共
同发力。一方面是，政府机构在疫苗生
产、使用上的监管，需要更有力，对非
法的生产经营行为“重拳治乱”，如果处
罚只是“雨过地皮湿”，就形不成教训、
也构不成震慑。同样重要的是，企业不
能为了追求利益，把儿童的健康和家庭
的幸福当做谋取非法利润的代价，“喻于
利”的企业必须守住起码的道德底线，
不能赚带着血的黑心钱。无论是生产企
业还是监管部门，都必须以“敬畏生

命”为信条，以更严格的生产标准、更
严厉的常态监管、更严重的违法处罚规
范行业发展，保住公众对疫苗的信任。

对于问题疫苗，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每次事件中找
到问题的根源，否则就会陷于“亡羊补
牢”的被动之中。从这个角度看，问题
的出现，也是改革的契机。在疫苗的生
产、销售过程中，是不是还存在监管漏
洞？如何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监
管，形成疫苗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如
何加强处罚力度，让企业不想、不能、
不敢有违法行为？不仅要严肃追责涉事
药企，更要规范市场秩序、完善监管制
度，避免类似事件再次上演。

接种疫苗，是现代医学预防和控制
传染病最经济、最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
措施。简单说，疫苗是防病的，对于疫
苗行业同样需要打好“疫苗”，以万无
一失的要求、一失万无的警觉，做好这
一公共卫生事业，共同守护“健康中
国”。

谨防小视频成谣言助推器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
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方案》
明确从2019年1月1日起，将基本养老
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
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各项社
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方案》提出，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改革采取先挂牌再落实“三定”规定，
先合并国税地税机构再接收社会保险费
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先把省（区、市
以及计划单列市）税务局改革做稳妥再
扎实推进市（地、州、盟）税务局、县
（市、区、旗） 税务局改革的步骤，确
保2018年年底前完成各项改革任务。

《方案》 还就完成新税务机构挂
牌、制定新税务机构“三定”规定、开
展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
转、推进税费业务和信息系统整合优
化、强化经费保障和资产管理等重点改
革任务进行了具体部署，并明确了相关
保障措施。

《方案》要求各省、市、县税务局
按期逐级分步完成集中办公、新机构挂
牌并以新机构名义开展工作。从严从紧
控制机构数量，进一步优化各层级税务
组织体系和征管职责，完善结构布局和
力量配置，做到机构设置科学、职能职
责清晰、资源配置合理。

同时，《方案》明确从 2019年 1月
1日起，将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
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
育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
门统一征收。按照便民、高效的原则，
合理确定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到税务
部门的范围，对依法保留、适宜划转的
非税收入项目成熟一批划转一批，逐步
推进。要求整合纳税服务和税收征管等
方面业务，优化完善税收和缴费管理信
息系统，更好便利纳税人和缴费人。

据新华社

记者从河南省国土资源厅获悉，河
南部分地区出现了以设施农业项目为依
托违规配建看护房、观光房，以农业结
构调整为名擅自建设休闲农庄、农家木
屋等“大棚房”问题，实为擅自改变土
地用途，进行非农建设的违法行为。目
前，河南已印发通知，将全面清理和严
肃查处“大棚房”违法占地行为。

据了解，目前，河南部分地区已出
现违法企业和个人向群众虚假宣传，恶
意推介，出售或出租“大棚房”，甚至
引诱、蛊惑他人购买或承租农业大棚后
自建房屋。这些“大棚房”与合法合规
建设的“农业大棚”有本质区别，其主
要用途是生活居住、观光休闲、商业经
营等，脱离农业实际，损害农民利益，
绝大多数由简易塑料板、塑料薄膜或劣
质板材等拼接搭建而成，主体结构极其
简单，均无配备消防设施，存在极大安
全隐患，一旦出现恶劣天气或发生火
灾，将对“大棚房”本身和内部居住人
员造成严重损害和生命威胁。

据新华社

我省将全面清查
“大棚房”违法占地


